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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845 证券简称：同兴达 公告编号：2026-029

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兴达”或“公司”）及子公司

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，对资产负

债率超过 70%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，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同兴达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、2026 年 2 月 3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

二十次会议、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6 年拟向子

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事项提供总计不超

过人民币62亿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及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.50亿元

的履约担保；两项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8.50 亿元。

公司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，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

件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，上述事项自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

通过后至 2026 年度股东会批准新的担保额度申请前有效，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

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公司 2026 年拟向子公

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4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1、近日，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（简称“招商银行赣州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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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”）签署了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，为子公司赣州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赣州电子”）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7,000 万元的融资授信担保。

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行（简称“中国银行赣州市分行”）

签署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子公司赣州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赣

州电子”）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11,000 万元的融资授信担保。

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（简称“招商银行南昌分行”）签署

了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，为子公司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南

昌精密”）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5,000 万元的融资授信担保。

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（简称“农业银行深圳龙华

支行”）、深圳前海环融联易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环融联易”）三方签订

了《“保理 e融”业务三方合作协议》，约定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，公司通过《成

员单位清单》确认的子公司与农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、环融联易合作，通过环融

联易运营的联易融供应链平台(名称以实际为准)向保理融资申请人提供无追索

权保理服务，额度不超过 10,000 万元人民币。

担保方 被担保方

担保方

持股比

例

被担保方

最近一期

资产负债

率

本次担保

前对被担

保方的担

保余额（万

元）

本次使用

担保额度

（万元）

担保额

度占上

市公司

最近一

期净资

产比例

是否

关联

担保

同兴达

赣州电子 100% 53.18% 98,406.72

10,000 4.09%

是

南昌精密 100% 72.96% 63,001.82 是

南昌汽车 100% 85.19% 5,850.12 是

展宏新材 80% 90.39% 7,274.85 是

日月同芯 78.67% 49.21% 52,800.00 是

展锐新材 40.8% 99.80% 900.00 是

同兴达 赣州电子 100% 53.18% 98,406.72 18,000 7.36% 是

同兴达 南昌精密 100% 72.96% 63,001.82 5,000 2.04% 是

注：本表格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存在尾差，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。上表中最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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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期指 2026 年 3 月 31 日，未经审计。上表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被担保人情况

1、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11-08-23

法定代表人：万锋

地址：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 168 号

注册资本：130,000 万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电子产品研发、生产、加工及销售;国内贸易;货物与技术进出口

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权结构：赣州电子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

2、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17-09-08

法定代表人：梁甫华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秀先路999号技术协同创新园1-7#

楼研发楼 9层及 1-3#楼厂房

注册资本：49,075.63 万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光学元器件制造、销售和技术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精密模具的

制造；电子产品、检测设备批发、零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

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权结构：南昌精密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

3、南昌同兴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2-04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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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邓新强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秀先路 999 号技术协同创新园

1-7#研发楼 11 层

注册资本：7,000 万元人民币

营业范围：一般项目:智能车载设备制造,智能车载设备销售,汽车零部件研

发,电子元器件批发,电子元器件零售,光学仪器制造,光学仪器销售,模具制造,

模具销售,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,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,软件开发,汽车

零部件及配件制造,电子专用材料研发,机械设备租赁,货物进出口,技术进出口,

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许可业务

外,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

股权结构：南昌汽车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

4、赣州市展宏新材科技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17-06-22

法定代表人：陈保彰

地址：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赣通大道 109 号赣州嘉德电子科技

有限责任公司 2号厂房

注册资本：1,500 万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货物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，光学仪器制造，光学仪器销售，光学

玻璃销售，光学玻璃制造，制镜及类似品加工，电子产品销售，电子专用材料制

造，显示器件制造，显示器件销售，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，采购代理服务，销售代

理，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许可

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

股权结构：展宏新材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80%股权。

5、昆山日月同芯半导体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1-12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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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万锋

地址：昆山市千灯镇黄浦江南路 497 号

注册资本：99,000 万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

广；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；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；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

电子元器件制造；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；其他电子器件制造；电子元器件批发；

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；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；电子专

用设备制造；电子产品销售；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；集成电路销售；集成电

路芯片设计及服务；专业设计服务；工业设计服务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权结构：日月同芯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78.67%股权。

6、展锐新材科技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4-01-16

法定代表人：耿亮

地址：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西塘公路 575 号

注册资本：800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；光学仪器制造；光学仪器销售；光学玻璃制造；光学玻璃销售；

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显示器件制造；显

示器件销售；光电子器件制造；光电子器件销售；制镜及类似品加工；采购代理

服务；销售代理；货物进出口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

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权结构：展锐新材系展宏新材控股子公司，公司间接持有展锐新材 40.8%

股权。

（二）被担保人财务状况：

被担保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如下（已审计）：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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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保方
持股比

例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

赣州电子 100% 517,115.01 291,927.44 225,187.57 546,329.49 10,332.19 9,185.21

南昌精密 100% 253,977.48 187,475.56 66,501.92 350,743.88 1,261.66 4,428.82

南昌汽车 100% 17,613.28 14,254.93 3,358.35 9,826.80 -1,930.79 59.40

展宏新材 80% 31,481.62 28,594.00 2,887.62 45,108.71 491.20 481.53

日月同芯 78.67% 138,534.10 64,845.65 73,688.45 23,733.46 -7,697.81 -8,569.95

展锐新材 40.8% 6,316.43 6,110.10 206.34 4,779.01 -210.92 -211.15

被担保人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如下（未审计）：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

被担保方
持股比

例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

赣州电子 100% 483,327.76 257,033.78 226,293.99 110,913.31 875.93 684.92

南昌精密 100% 248,169.97 181,054.18 67,115.79 81,328.31 486.23 323.20

南昌汽车 100% 19,046.31 16,224.69 2,821.62 2,957.08 -758.12 -581.31

展宏新材 80% 25,713.77 23,243.19 2,470.59 5,570.97 -535.25 -467.46

日月同芯 78.67% 142,528.90 70,140.88 72,388.02 8,879.21 -1,402.46 -1,406.97

展锐新材 40.8% 6,408.78 6,396.22 12.57 192.20 -193.77 -193.77

四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

被担保人
担 保

人
债权人

担保额度

（万元）
担保期限 担保/反担保内容

赣州电子
同 兴

达

招商银

行赣州

分行

7,000

为自本担保书生

效之日起至《授信

协议》项下每笔贷

款或其他融资或

贵行受让的应收

账款债权的到期

日或每笔垫款的

垫款日另加三年。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担保范围：为贵行根据《授信协议》在授

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

授信本金余额之和(最高限额为人民币(大

写)柒仟万元整),以及相关利息、罚息、复

息、违约金、迟延履行金、保理费用、实

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。

赣州电子
同 兴

达

中国银

行赣州

市分行

11,000

本合同项下所担

保的债务逐笔单

独计算保证期间，

各债务保证期间

为该笔债务履行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担保范围：1、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

金余额为：币种：人民币。(大写)壹亿壹

仟万元整。(小写)¥110,000,000.00。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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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届满之日起

三年。

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

届满之日，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

债权的，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

利息(包括利息、复利、罚息)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(包括但不限

于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公证费用、执行

费用等)、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

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，也属于被担

保债权/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。依

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，即为本

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。

南昌精密
同 兴

达

招商银

行南昌

分行

5,000

自本担保书生效

之日起至《授信协

议》项下每笔贷款

或其他融资或贵

行受让的应收账

款债权的到期日

或每笔垫款的垫

款日另加三年。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担保范围：为贵行根据《授信协议》在授

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

授信本金余额之和(最高限额为人民币(大

写)伍仟万元整),以及相关利息、罚息、复

息、违约金、迟延履行金、保理费用、实

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。

赣州电子

甲方：

同 兴

达

乙方：

农业银

行深圳

龙华支

行

丙方：

环融联

易

10,000

乙方为甲方核定

的无追索权保理

总额度为人民币

壹亿元整,额度有

效期自本协议生

效之日起至 2027

年 12 月 11 日止。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担保范围：甲方到期应偿付电子债权凭证

项下全部到期应付账款，如甲方到期未履

行付款义务的，还应对乙方承担未按期偿

付金额所对应的逾期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为实现债权发生的

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

费、差旅费、评估费、拍卖或变卖费、过

户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等)和其他

所有应付的费用。

南昌精密

南昌汽车

展宏新材

日月同芯

展锐新材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、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，有助

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。本次被担保对象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，财务风险

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，因此未提供反担保。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正常，具有

实际债务偿还能力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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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 2026 年经审议的对外担保总额度 685,000 万元（含

本次担保），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8.77%。

2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。公司对

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28,233.51 万元，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净资

产的比例为 92.88 %。

3、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，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

应承担的损失金额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与招商银行赣州分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；

2、公司与中国银行赣州市分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；

3、公司与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；

4、公司与农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、环融联易三方签订的《“保理 e融”业

务三方合作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
